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文件

	新国土资〔2016〕40号                                                   

	


征收太平镇上沙村民委员会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国土资源厅以粤国土资（建）字〔2016〕476号文批准了《征收土地方案》，新兴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经对被征地村（组）征地补偿登记的复核，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新兴县2016年度第二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二、征收土地位置：太平镇上沙村沙田洞、石芋头沙田、岗根洞、里公洞、耀塘口洞、耀塘口鱼塘、王长根鱼塘、平头浪洞、佛子垌。
三、被征地单位及面积：

	权属单位
	征地面积（亩）
	其中

	
	
	水田
	鱼塘
	园地
	林地

	茶岗第二经济合作社、永安经济合作社
	4.52 
	4.52 
	
	
	

	茶岗第一经济合作社
	55.47 
	
	55.47 
	
	

	多男经济合作社
	33.64
	 
	32.77
	
	0.87

	鸦塘经济合作社
	69.92 
	69.92
	
	
	

	奕祥经济合作社
	49.92
	49.92
	
	 
	

	永安经济合作社
	57.88
	57.52 
	
	0.36 
	


（续表）

	权属单位
	征地面积（亩）
	其中

	
	
	水田
	鱼塘
	园地
	林地

	镇龙经济合作社
	0.79 
	0.79 
	
	
	

	上沙自然村
	2.62
	
	
	 
	2.62

	上沙西片自然村
	1.47
	
	
	
	1.47

	合计
	276.23
	182.67
	88.24
	0.36
	4.96


    四、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1、征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总额标准为：水田、鱼塘6万元/亩，园地3万元/亩，林地1.3万元/亩。
2、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被征地单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详见下表：

	被征地单位
	地类
	面积

（亩）
	补偿标准

（万元/亩）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留用地15%不支付该项费用）(万元)

	茶岗第二经济合作社、永安经济合作社
	水田
	4.52 
	6
	23.052

	茶岗第一经济合作社
	水田
	55.47
	6
	282.897

	多男经济合作社
	鱼塘
	32.77
	6
	167.127

	
	林地
	0.87
	1.3
	0.9614

	鸦塘经济合作社
	水田
	69.92
	6
	356.592

	奕祥经济合作社
	水田
	49.92
	6
	254.592

	永安经济合作社
	水田
	57.52
	6
	293.352

	
	园地
	0.36
	3
	0.918

	镇龙经济合作社
	水田
	0.79
	6
	4.029

	上沙自然村
	林地
	2.62
	1.3
	2.8951

	上沙西片自然村
	林地
	1.47
	1.3
	1.6244

	合计
	
	276.23
	
	1388.0399


六、征地范围内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用及其他费用详见下表：

	补偿权利人
	补偿项目
	金额（元）
	补偿权利人
	补偿项目
	金额（元）

	陈秋萍
	青苗及附着物
	1318
	梁正光
	青苗及附着物
	1624

	刘灶长
	青苗及附着物
	1500
	梁绍东
	青苗及附着物
	4684

	钟国伟
	青苗及附着物
	4030
	梁国霖
	青苗及附着物
	1870

	钟志明
	青苗及附着物
	375
	梁沚泉
	青苗及附着物
	2800

	苏水爱
	青苗及附着物
	750
	梁月珍
	青苗及附着物
	1920

	梁惠玲
	青苗及附着物
	5192
	梁志芬
	青苗及附着物
	1790

	赵三妹
	青苗及附着物
	1368
	梁绍安
	青苗及附着物
	6394

	梁国新
	青苗及附着物
	2000
	梁榕庆
	青苗及附着物
	75

	梁玉堂
	青苗及附着物
	5232
	梁汝创
	青苗及附着物
	3400

	梁玉波
	青苗及附着物
	4500
	赵雪珍
	青苗及附着物
	3870

	梁西安
	青苗及附着物
	9550
	梁兆棠
	青苗及附着物
	3116

	梁天保
	青苗及附着物
	4826
	梁兆榕
	青苗及附着物
	5272

	梁三珠
	青苗及附着物
	7908
	梁信华
	青苗及附着物
	1685

	梁世勇
	青苗及附着物
	750
	陈连珍
	青苗及附着物
	2250

	梁奇桢
	青苗及附着物
	950
	苏坚森
	青苗及附着物
	4200

	梁志仁
	青苗及附着物
	250
	梁同兴
	青苗及附着物
	5090

	梁进
	青苗及附着物
	2540
	梁树辉
	青苗及附着物
	2400

	梁丽钢
	青苗及附着物
	4124
	梁耀芬
	青苗及附着物
	3600

	梁丽文
	青苗及附着物
	5282
	梁耀森
	青苗及附着物
	6025

	梁绍权
	青苗及附着物
	7908
	苏凤桂
	青苗及附着物
	840

	梁建兴
	青苗及附着物
	7264
	何丽琼
	青苗及附着物
	2760

	梁重超
	青苗及附着物
	1250
	梁树灿
	青苗及附着物
	4940

	陈连意
	青苗及附着物
	2364
	梁流兴
	青苗及附着物
	3700

	梁泽洪
	青苗及附着物
	7700
	梁国林
	青苗及附着物
	840

	简满丽
	青苗及附着物
	3716
	简泽
	青苗及附着物
	3000

	梁泽明
	青苗及附着物
	4122
	梁连芬
	青苗及附着物
	9860

	梁增荣
	青苗及附着物
	2790
	陈耀聪
	青苗及附着物
	7835

	梁国基
	青苗及附着物
	3064
	梁超坤
	青苗及附着物
	10285

	钟志强
	青苗及附着物
	3750
	梁六妹
	青苗及附着物
	7540

	甘水连
	青苗及附着物
	1368
	梁合才
	青苗及附着物
	4760

	郭丽彬
	青苗及附着物
	3990
	苏月英
	青苗及附着物
	680

	梁树生
	青苗及附着物
	5600
	苏立方
	青苗及附着物
	4765

	梁金强
	青苗及附着物
	6000
	陈日光
	青苗及附着物
	2760

	梁耀昌
	青苗及附着物
	6800
	陈日红
	青苗及附着物
	2760

	苏建国
	青苗及附着物
	3225
	梁三才
	青苗及附着物
	1380

	陈美英
	青苗及附着物
	11585
	陈超杰
	青苗及附着物
	2760

	梁胜德
	青苗及附着物
	2325
	梁五
	青苗及附着物
	18500

	赵桂英
	青苗及附着物
	4960
	陈耀兴
	青苗及附着物
	3575

	刘少容
	青苗及附着物
	1880
	梁丙爱
	青苗及附着物
	750

	梁宗义
	青苗及附着物
	6590
	陈国文
	青苗及附着物
	2060

	梁胜林
	青苗及附着物
	19250
	梁建英
	青苗及附着物
	1250

	梁宗佳
	青苗及附着物
	1000
	梁福泉
	青苗及附着物
	5640

	梁惠泉
	青苗及附着物
	22735
	冯芝芳
	青苗及附着物
	4330

	梁宗开
	青苗及附着物
	1100
	梁桂锐
	青苗及附着物
	2760

	陈国银
	青苗及附着物
	3800
	陈日生
	青苗及附着物
	2760

	梁自强
	青苗及附着物
	3950
	陈柏宁
	青苗及附着物
	700

	陈翰其
	青苗及附着物
	6120
	梁天标
	青苗及附着物
	1250

	杜小兵
	青苗及附着物
	4210
	陈杏容
	青苗及附着物
	1750

	梁自祥
	青苗及附着物
	2200
	梁耀森
	青苗及附着物
	1250

	梁德洪
	青苗及附着物
	97500
	梁保泉
	青苗及附着物
	3295

	梁才寿
	青苗及附着物
	4250
	梁耀汉
	青苗及附着物
	750

	梁耀英
	青苗及附着物
	3700
	梁泽深
	青苗及附着物
	3060

	梁德兴
	青苗及附着物
	82200
	梁胜才
	青苗及附着物
	2076

	梁丽秋
	青苗及附着物
	1500
	梁宗昌
	青苗及附着物
	7645

	梁重超
	青苗及附着物
	553293
	陈肇雄
	青苗及附着物
	588775.7

	陈永芳
	青苗及附着物
	2760
	梁金华
	青苗及附着物
	4152

	苏江海
	青苗及附着物
	2350
	甘莲芳（子梁辉林、梁新林）
	青苗及附着物
	5965

	陈深泉
	青苗及附着物
	1300
	
	
	

	梁俭明
	青苗及附着物
	1775
	苏江洪
	青苗及附着物
	3100

	梁志光
	青苗及附着物
	3030
	梁五仔
	青苗及附着物
	2760

	梁俭平
	青苗及附着物
	162.5
	陈志强

（子陈伟坚）
	青苗及附着物
	650

	苏建华
	青苗及附着物
	5875
	陈铨荣
	青苗及附着物
	1050

	陈铨光
	青苗及附着物
	5460
	陈翰华
	青苗及附着物
	6402

	梁超贤
	青苗及附着物
	5061
	梁胜光
	青苗及附着物
	7624

	梁新庆
	青苗及附着物
	3460
	梁子敬
	青苗及附着物
	6030

	梁修英
	青苗及附着物
	7159
	梁增枢
	青苗及附着物
	250

	梁水基
	青苗及附着物
	3864
	梁汝兴
	青苗及附着物
	250

	合计
	1833700.2


七、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留用地安置，按征地面积的15%安排留用地给被征地单位发展集体经济，留用地不支付征地补偿款。

八、其他。被征收的土地，涉及集体土地承包权利的，取消承包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九、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6年10月12日前，以书面形式送达太平镇人民政府。

十、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新兴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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